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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6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同盛集团相关港务资产意向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集团”）目前持有公司

23.26%的股权，系公司的关联方。2014 年 11 月 15 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与同盛集团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框架协议》，上港集团拟以现金收购同盛集团持有的上海同盛投资集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同盛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同盛电力有

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同盛水务有限公司 92.31%股权、上海同盛物流园区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港政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盛港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4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标的资产的规模，上述交易金额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截至目前，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及评估工作，上港集团、

同盛集团及其他交易相关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参考资产评估的结

果相应确定本次资产收购的价格。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同盛集团目前持有上港集团 23.26%的股权，为上港集团第三大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458号 23楼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458号 23楼 

法定代表人：周赤 

http://www.so.com/s?q=%E4%B8%8A%E6%B5%B7%E8%AF%81%E5%88%B8%E4%BA%A4%E6%98%93%E6%89%80%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5%85%B3%E8%81%94%E4%BA%A4%E6%98%93%E5%AE%9E%E6%96%BD%E6%8C%87%E5%BC%95&ie=utf-8&src=se_lighten_quotes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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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9,985,220,000 元 

经营范围：洋山深水港区工程建设及综合开发经营的投资，港口、航道工程

的投资，现代物流投资经营，投融资咨询服务，其他基础设施及新兴产业的投资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及间接持有同盛集团

100%的股权。 

同盛集团最近一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72.27 

负债总额 291.52 

资产净额 280.75 

项目 2013年 

营业收入  5.16 

净利润  2.73 

注: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同盛

集团财务报告出具了“天职业字[2014]2399号”审计报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同盛集团持有的上海同盛投资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上海同盛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同盛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

权、上海同盛水务有限公司 92.31%股权、上海同盛物流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港政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40%

股权。 

截至目前，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及评估工作。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2014年 11月 15日，上港集团与同盛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框架协议》，

上港集团拟以现金收购同盛集团持有的上海同盛投资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

股权、上海同盛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同盛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

海同盛水务有限公司 92.31%股权、上海同盛物流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

权、上海港政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40%股权。 

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交易双方将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

提交主管部门审批。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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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将充分发挥上港集团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中的主导

力量，增强上海国资体系相关资产业务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做强上港集团主业及

相关多元产业。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4年 11月 15日，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6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同盛集团相

关港务资产意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同盛集团相关港务资产的收购意向，

并于 2014年 11月 1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框架协议》。 

本次收购事项待完成审计、评估等事项后，将就本次收购事项具体内容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拟收购事项将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本次拟收购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本次关于收购同盛集团相关港务资产意向的事项，并同意待完成审

计、评估等事项后，将就本次收购事项具体内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 

上港集团收购同盛集团标的资产尚需经过上海市国资委（或其他有权政府部

门）的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市国

资委（或其他有权政府部门）批准的方案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8日 


